
重要提示：2016 年临床医学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报考有新规 

根据教育部《临床医学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指导性培养方案》指

导意见，临床医学硕士专业学位招生对象为符合医师资格考试报考条

件规定专业的应届或往届本科毕业生。对于已经获得住院医师规范化

培训合格证书人员原则上不得报考临床医学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 

根据国家卫生计生委、教育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印发《医师资

格考试报名资格规定（2014 版）》（ ﹝国卫医发 2014﹞11 号）第六条

之规定，医师资格考试对学历的要求如下： 

学历的有效证明是指国家承认的毕业证书。基础医学类、法医学

类、护理（学）类、医学技术类、药学类、中药学类等医学相关专业，

其学历不作为报考医师资格的学历依据。 

（一）研究生学历 

1.临床医学（含中医、中西医结合）、口腔医学、公共卫生专业

学位研究生，在符合条件的医疗、预防、保健机构进行临床实践或公

共卫生实践，至当次医学综合笔试时累计实践时间满 1年的，以符合

条件的本科学历和专业，于在学期间报考相应类别医师资格。 

临床医学、口腔医学、中医学、中西医结合临床医学、眼视光医

学、预防医学长学制学生在学期间已完成 1年临床或公共卫生毕业实

习和 1年以上临床或公共卫生实践的，以本科学历报考相应类别医师

资格。 



2.临床医学（含中医、中西医结合）、口腔医学、公共卫生专业

学位研究生学历，作为报考相应类别医师资格的学历依据。 

在研究生毕业当年以研究生学历报考者，须在当年 8 月 31 日前

提交研究生毕业证书，并提供学位证书等材料，证明是专业学位研究

生学历，方可参加医学综合笔试。 

3. 2014 年 12 月 31 日以前入学的临床医学、口腔医学、中医学、

中西医结合、民族医学、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专业的学术学位（原“科

学学位”）研究生，具有相当于大学本科 1 年的临床或公共卫生毕业

实习和 1年以上的临床或公共卫生实践的，该研究生学历和学科作为

报考相应类别医师资格的依据。在研究生毕业当年报考者，须在当年

8 月 31 日前提交研究生毕业证书，方可参加医学综合笔试。 

2015 年 1 月 1 日以后入学的学术学位研究生，其研究生学历不

作为报考各类别医师资格的学历依据。 

4.临床医学（护理学）学术学位研究生学历，或临床医学（护理

领域）专业学位研究生学历，不作为报考各类别医师资格的学历依据。 

（二）本科学历 

1.五年及以上学制临床医学、麻醉学、精神医学、医学影像学、

放射医学、眼视光医学（“眼视光学”仅限温州医科大学 2012 年 12

月 31 日以前入学）、医学检验（仅限 2012 年 12 月 31 日以前入学）、



妇幼保健医学（仅限 2014 年 12 月 31 日以前入学）专业本科学历，

作为报考临床类别执业医师资格考试的学历依据。 

2.五年制的口腔医学专业本科学历，作为报考口腔类别执业医师

资格考试的学历依据。 

3.五年制预防医学、妇幼保健医学专业本科学历，作为报考公共

卫生类别执业医师资格考试的学历依据。 

4.五年及以上学制中医学、针灸推拿学、中西医临床医学、藏医

学、蒙医学、维医学、傣医学、壮医学、哈萨克医学专业本科学历，

作为报考中医类别相应执业医师资格考试的学历依据。 

5. 2009 年 12 月 31 日以前入学、符合本款规定的医学专业本科

学历加注医学专业方向的，应以学历专业报考；2010 年 1 月 1 日以

后入学的，医学专业本科学历加注医学专业方向的，该学历不作为报

考医师资格的学历依据，经国家教育行政部门批准的除外。 

6.专升本医学本科毕业生，2015 年 9 月 1 日以后升入本科的，

其专业必须与专科专业相同或相近，其本科学历方可作为报考医师资

格的学历依据。 

…………… 

（五）成人教育学历 

1. 2002 年 10 月 31 日以前入学的成人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各



类高等学校远程教育的医学类专业毕业生，该学历作为报考相应类别

的医师资格的学历依据。 

2002 年 11 月 1 日以后入学的上述毕业生，如其入学前已通过医

师资格考试取得执业助理医师资格，且所学专业与取得医师资格类别

一致的，可以以成人教育学历报考执业医师资格。除上述情形外，2002

年 11 月 1 日以后入学的成人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各类高等学校远

程教育的医学类专业毕业生，其成人高等教育学历不作为报考医师资

格的学历依据。 

…………… 

 


